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专业“三段式”

综合考试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促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等文件精神，我校决定以改革医学教育毕业考核模式为切入点，以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向，不断提高医师资格考试首次通过率，在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实施“三段式”综合考试。具体方案如下：

一、考试对象 
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二、考试内容 
1.基础医学综合考试：各专业根据执业医师考试大纲确定考试内容。
2.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各专业根据执业医师考试大纲确定考试内容。
3.毕业综合考试：考试内容按照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进行设计，包含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两部分。技能考试为临床技能操作考试（多站式考核或OSCE考站），按照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站点要求进行实施。 
三、考试形式及考试时间 
1.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和毕业综合考试中理论考试题量、题型各专业根据执业医师考试大纲确定。考试时长均为3小时，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
2.基础医学综合考试时间为第6学期期初。 
3.临床医学综合考试时间为第8学期期末。 
4.毕业综合考试时间为第10学期5月初。 
四、成绩考核 
1.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考试替换为“三段式”综合考试，仍以必修课程对待，学分不变（2学分）。但将其拆分为三项考试，即基础医学综合考试0.5学分/1周；临床医学综合考试0.5学分/1周；毕业综合考试1学分/2周。上述学分纳入实践综合模块，按照编号规则对课程依序编号。
2.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考试、毕业综合考试的考试成绩满分均为100分（毕业综合考试中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成绩各为100分，分别乘以50%后计为毕业综合考试成绩）。单项考试总分大于等于 60分为及格（毕业综合考试的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均应大于等于60 分），低于60分为不及格。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考试不及格者可进行一次补考，补考时间各专业自行确定。补考不及格则参加下届相应科目考试，毕业前仍未通过者，将不予毕业。毕业综合考试不及格者，当年不予补考，并不予毕业。
五、考试组织 
1.“三段式”综合考试从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正式执行。 
2.基础医学综合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和毕业综合考试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医学部负责。基础医学综合考试的命题和监考工作由基础医学院牵头负责，相关学院配合；临床医学综合考试和毕业综合考试的命题和监考工作由专业所在学院牵头负责。
六、附则
其它未经事宜，由医学部负责解释。
